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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法”这一概念，按我熟悉的关于法的定义，一直觉得有点别扭，曾怀疑

中译文是否确当。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法是上升为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

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法是上升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这里“上

升”一词，说明体现于法律的不是一般的意志，而是由国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制定或认可、

并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意志。这样，意志一旦上升为法，法就不再是自然的，而自然一旦

与法相连接，也就不再“自然”了。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题中所谓自然法则，就是不依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自然法则的缘起

以“自然法则”表述学界通常使用的“自然法”，是不想绕太大弯子，而是从实质

上直接进入主题。其实据介绍，西方不少学者在论及此问题时，也并非简单写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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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常用“自然法哲学”“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规律”等等。有需要时，还将国

家制定的法律以“实在法”“人为法”标明，将二者加以区分。1 正是在自然法哲学或自

然法思想的作用下，人们才逐渐以其理性认识揭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亦即

自然法则。这种法则被认识，是逐步的并且不断随实践发展而深化，否则其采取的法律

举措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还会起相反作用。

自然法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寻根溯源还是产生于公元前 5、6 世纪左右，大体上相

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如我国当时

的“诸子”，开始考虑人、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的本性出发考虑社会和国家治

理。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到亚里士多德时，终于开始形成人性、正义、平等之类最基础

性的观念。“苏格拉底创立了天赋自然法学说。”2 其后，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

是亚里士多德立论的城邦制，都是以对人的治理为主题展开论述的。不过，柏拉图似乎

以先民生活的某种原始状态为模板构筑其“理想国”，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幻想色彩。而

作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属于经验论。亚里士多德将人性与城邦的形成发展相联系，

认为“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生活’”3。

他并指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4 由此为基础，

他高度崇尚自然，视其为辨别优与劣、善与恶、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种事物的标准。

他说：“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5 生活于城邦时代奴

隶制国家的这些学者，其思想不可能不受时代局限。他们的所谓正义、平等不包括奴隶、

妇女和外邦人，是狭隘的。但他们的这种认识是基于人的本性、崇尚自然，所以被其后

学认为是所谓自然法的奠基人。

此后两千多年，以上理念经斯多葛学派阐释，中世纪宗教神学借枝生花利用，近代

启蒙思想家对宗教迷信的批判和天赋人权的宣传，以及当代自然法学派的多元化理论，

尽管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观念有别，但一般都认为在人定法之外存在有自然法 6，也

就是本文所称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人们以理性对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并以其衡量制定法的标准。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的进步性也已得到了验证：

凡是符合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定法则能推动社会发展，不然则相反。但是，任

何人的认识都不可能不受时代局限。前文所列举的被誉为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如此，之

后被认为该学派的传承者也如此，概莫能外。一些人往往依自己对当世的认识批判前人，

提出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方案，并依之完善制定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说明

其认识符合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诸如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与制定的

法律的建立与发展。而其后有些人不仅看不见启蒙思想家认识的局限性，还在时代不断

发展的情况下，将已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法律视为最完美、可以一成不变的模式，从本

1 参见韩伟：《自然法思想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29、59、64 页。

2 ［德］阿图尔 • 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 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5 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5 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63 页。

6 参见韩伟：《自然法思想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30、39、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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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私利出发，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四处推行，为达目的，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

不仅根本背离了所谓自然法的原则，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次又一次人道主义灾难。

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然法的唯心主义成分，同时继承了其合理的内核，认为人类社会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按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封建统治取代奴隶主统治、实现奴隶有限解放是历史进步，而资产阶级革

命使农奴和农民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1。

但这种制度实质上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所标榜的民主、平等、自由是虚伪的。

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矛盾发展必然使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将经历一场深刻革命。与之

相适应，为了推进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社会大变革，必须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制定

与之相应的法律。在我国，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人民充分享有

人权，必须遵循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法则

如果说古希腊文化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文化的精神家园，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

文化的繁盛家园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此之前，夏、商、周的发展为诸子思想提供了

历史借鉴。春秋战国礼崩乐环，世卿世禄制无法延续，社会开始大变革，思想大解放，

展现的新形势要求对社会和国家如何治理作出回答。此时，作为社会精英的诸子则相继

出现，他们的著述、整理的前人的著述以及后人整理的他们的著述便应运而生。由于他

们所处的时期、生活的地域和阶层不同，各自观察问题角度不同，所以就能多方面反映

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思想更为丰富多彩，形成了“百家争鸣”

的可喜局面。所以称“诸子”，诸者，众多；子，字冠姓下既为尊称，又可避长者名讳，

更重要的是以“子”表达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即“子学”，如孔子孟子的“儒家”、老

子庄子的“道家”、申子韩非子的“法家”等，是中国学术思想体系“经史子集”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称“百家”，是后人依其不同学术观念划分的不同学派称谓。“百家”

尽管对社会和国家治理方式、总体设计存在分歧，但都将关注点集中于人，认为人与天

地并列，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均由阴阳二气构成。《周易·系辞下》：“天地絪缊，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

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这一朴素唯物主义认识比上

帝造人、人由神造前进了一大步。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

都是宇宙自然演化而成，在自然万物之中以人为首，人处于中心地位，最宝贵。二是人

要生存就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这就是说要与自然和谐

相处。他们还认为，自然万物之中人所以为首，处于中心地位，是因为人有心，并由心

产生思想和伦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3 又说：“尽其

1 ［苏］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载《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244 页，转引自李洙泗主

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7 页。

2 《周易 • 文言传》。

3 《孟子 • 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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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 诸子对人性存在的认识是相通的，都认为普遍存在，

但其本性究竟是性善还是性恶，却有根本分歧。儒家多数学者认为人本性善，而同属儒

家学者的荀子和法家学者则认为人本性恶。此分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和国家

的治理主张。

第一，儒家主张礼治，实行仁政。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亦即孔子，主要传承人

有孟轲，亦即孟子，荀卿，亦即荀子等。孔子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思想的

核心是“仁”。所谓 “仁”，即“爱人”。2 为实现对人的爱，就要实行礼治。“凡治

人之道，莫急于礼”3，要“为国以礼”4。儒家主张“礼”，是以想象中的周礼为模板，

即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伦理秩序。这种自下从上的等级秩序，并非完全单

方面义务，而是君怀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对尊长也有伦理义务性要求，如君子

应当“礼贤下士”、尊父慈幼等。由“仁”发展成的“仁政”、德治说，强调了君主和

统治者们应有的义务与品德。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6，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要求。德治，是后人对儒家政治主张的概括。孔

子认为：“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 德治并非无视法律对治理国家

的作用，而是以德指导法律，以德化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 为正确适用法律，要注意宣传教育，否则“不教而杀谓之

虐”9。具体处理刑案，还要掌握宽猛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0。以上是先秦儒家主流学者对德治

与法律关系的认识。战国末期由于社会变革加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儒家学者荀况对

礼法关系的认识则发生了大的变化。他虽然仍然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11，

但著作中多处提高了对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认识，如：“法者，治之端也”12；“治

之经，礼与刑”13。在战国各国改制变法的局面下，他将隆礼重法与形势发展结合，提出：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14，“隆礼至法则国有常”15。荀子这种主张深深影响

了他的学生，其学生韩非、李斯都成为战国末期和秦代著名的法家代表与政治家。

第二，墨家崇尚天志，提倡“兼爱”，反对发动战争。墨家代表人为墨翟，亦即墨

1 《孟子 • 尽心上》。

2 《论语 • 颜渊》。

3 《礼记 • 祭统》。

4 《论语 • 先进》。

5 《孟子 • 尽心上》。

6 《孟子 • 尽心下》。

7 《论语 • 为政》。

8 《论语 • 为政》。

9 《论语 • 尧曰》。

10 《左传 • 昭公二十年》。

11 《荀子 • 劝学》。

12 《荀子 • 君道》。

13 《荀子 • 成相》。

14 《荀子 • 强国》。

15 《荀子 • 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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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曾师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和《诗经》《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称道尧

舜大禹等圣贤，思想根基也是对人的爱。之后，墨子不同意儒家的等级观念，与儒学分

离自成学派。墨子治理社会和国家的设想是全面的，其中有“兼爱”“非攻”“尚同”“节

用”“节葬”“非乐”“天鬼”“非命”“天志”等。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欺弱、富侮贫、

贵傲贱，皆因不相爱所致，所以提出国君与百姓都要“兼相爱”，上下同心。“非攻”

是反对发动给人民带来祸患的战争，“尚贤”是希望由人民推选有德才的贤良之士治理

国家。其他如“节用”“节葬”等，则属维护清廉和民生方面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墨子关于法律的思想甚为可贵。他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事能成者，

无有也。”1 工匠所做器物要用规矩定方圆，要以绳墨划分平面线，而要治理好国家就要

有法度。而法度既不能以父母为法，也不能以师长为法，还不能以国君为法，因为他们

有可能缺少仁爱而影响法律公正。这样，他认为只能以“天志”为法，所谓天志，就是

上天的意志。之所以依其为法，这是由于“天之行广而无私”2，“天欲义而恶不义”3。

遵循天意就能如夏、商、周开国之君大禹、成汤、周文王和周武王领导国家强盛，受人

民爱戴；否则就会像桀、纣、幽、厉招致亡国，为百姓怨恨，天降祸于他们。这里虽有

迷信成分，但从整部《墨子》看，其所言“天志”，却更接近于本文所说的自然法则。

第三，道家信仰“道”，向往清静无为。道家创始人是李耳，人尊称为老子；另一

代表人是庄周，亦即庄子。老子、庄子均笃信“道”，他们认为道是“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4，是生天生地的始祖、众生之父母、万物的根蒂。道生万物，涵于万物之内与万

物共存。其间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此处“法”为取法、

效法的意思。由于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地、天、道效法的结

果是统归于自然，也就是返朴归真。基于此，他们对儒家的“仁政”不以为然，也反感

法家的“法治”，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

而民自朴”6，由此主张“无为而治”。其理想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7 这是一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及向往和平生活的理想，在他们生活

的时代显然被认为缺少进取精神。不过在特定时期，社会长期战乱之后，如西汉早期，

也曾对当时统治者制定政策、恢复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过积极影响。此外，老子和

庄子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及其对事物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可称之谓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第四，法家首提“以法治国”，主张适用法律“壹刑”。春秋战国法家学者分为早

期法家与晚期法家。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为管仲（夷吾）、邓析，中期代表人物李悝、

商鞅，晚期代表人物为韩非等。早期、中期法家学者既是思想家、政治家，又是改革实

践家，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集管仲思想言论于一书的《管子》提出“以法治国”，

1 《墨子 • 法仪》。

2 《墨子 • 法仪》。

3 《墨子 • 天志上》。

4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5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6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7 《道德经》第八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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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关东诸国相继变法改革。公元前 536 年，郑国子产铸刑鼎，率先公布法律。公元

前 530 年，邓析制《竹刑》，因改变铸入刑鼎上的法律过时内容被杀，史称“郑驷歂杀

邓析，而用其《竹刑》”1。公元前 513 年，晋国赵鞅铸刑鼎。在郑、晋等国公布制定法

律的背景下，“三家分晋”之后，从晋国分离出的魏国任用李悝开始变法。在刑事法律

方面，李悝集诸国刑典制定《法经》，其内容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我国

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包括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内容的刑事法典。李悝变法之后，吴起到楚

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赵武灵王胡服射骑也是位于边陲国家的军制改革。关东诸

国变法改革开始较早，也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推动了社会发展。但由于传统势力

比较强大，往往是当主张变法的君主去世，旧贵族便对变法者进行排挤。邓析、吴起被杀，

张仪、范睢从魏国出走，有志于进一步变法的商鞅，最后为不甘心落后关东诸国的秦孝

公所用。在孝公支持下，商鞅为在秦国推行法治，首先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

古”2，以历史进化观念突破变法改革的禁忌。他重视耕战，以军功爵官僚制取代世卿世

禄制，强调严格执行法律，同时认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3，

并说到做到：太子犯法，“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4。法家主张

严格依法办事，甚至主张重刑，认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5，实

现减少犯罪和刑罚。顺应战国形势发展，商鞅变法获得成功，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生活于战国末期之韩非，总结历史经验，全面阐释法家学说，将法、术、势有机结合，

成为法家集大成者。不过，也应当说明，法家主张法治，并未完全排斥儒家学说。如主

张君主集权，以另一种标准实行封建等级制，以及忠君、孝亲等与儒家主张基本是一致的。

这在云梦秦简记载的秦律中已被证实。

第五，兵家和杂家。以上儒、墨、道、法在先秦为“显学”。除此之外，当时影响

较大的还有“兵家”和“杂家”。兵家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和孙膑，各有著述流传于世，

书中关于战略、策略和战术思想影响巨大，有些可以说脍炙人口。其中孙武之《孙子兵法》

（又称《孙武兵法》）成为有的国家军校的必读之著作。杂家代表人物为吕不韦，其组

织门客编撰之《吕氏春秋》，撷取儒、道、墨、法、兵等各家思想，以每年春、夏、秋、

冬四季十二月令为线索，文字表面像客观叙事，实际上是在维护君主专制原则下，对当

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某些严厉举措进行修正。著作中多处将社会和国家治理与自然发

展相联系，甚至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霖

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6。他是否试图以此种譬喻影响青年秦王嬴政，

留下了疑问。如若这一思想发挥作用，对后来秦朝统治不是无益的。兵家和杂家虽未列

为先秦“显学”，却仍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 《左传 • 定公九年》。

2 《商君书 • 更法》。

3 《史记 • 秦本纪第五》。

4 《史记 • 秦本纪第五》。

5 《商君书 • 赏刑》。

6 《吕氏春秋 • 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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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

先秦诸子，群星灿烂，传承三代之历史文化，总结春秋战国变法改革之经验，对人、

人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国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各自见解。他

们的思想是深刻的，见解是精辟的。尽管各家的观念不尽一致，某些问题甚至存在对立，

但并非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由于他们都生长于亚洲东部黄河、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

以农牧业自然经济为主，世代聚族而居，为了生存，不仅要抗击外部入侵之敌，还要应

对几乎周期性发生的水患等自然灾害。这就使各家的基本观念不仅均集中于人，而且对

社会与国家治理也大体形成了共识。诸子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启蒙作用，推动了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国家统一，对其后两千多

年的发展影响深远。思想观念作为文明的血脉，与制度建设逐步结合，发展过程中不断

丰富。但是受某一时代局限或某种利益驱使，“百家”中的某一学派或诸子中的某位学

者曾经被贴上不适宜的标签。不过历史是公正的，经滚滚潮流冲刷，其思想中的人民性、

科学性终于得到认可，并释放出璀璨的光辉。人权理念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以下是诸

子有关这方面论述的综合。

第一，以民为本，本固国安。此观念首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此后，各学派无论认为人性善或人性恶，无论主张礼治、法治或无为而治，

都将民之重要作为论证的主题。孔子将其思想核心“仁”与执政相联系时，便说“节用

而爱人，使民以时”1，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孟子将“仁”发展为“仁政”，

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他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3 荀子将君主与庶人的关

系说得最为坦率。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告诫君

王对人民必须谨慎。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5，意思是圣人不应固执个

人的私心，要以百姓的意愿着想。墨子提倡“兼爱”，就是爱人如己。他说：“仁人之

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

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6 法家主张法治，而法治必须以形势发展和民心向

往行事。《管子》有言：“天道之数，民心之变。”7 循天道、得民心，才能做到战必胜、

守必固。商鞅重农战，他与韩非虽均主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但也均主张立法要察民情、

依民情，“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成治”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9。法律制定后

还要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天下大治也”。10 他们主张法

1 《论语 • 学而》。

2 《论语 • 颜渊》。

3 《孟子 • 公孙丑上》。

4 《荀子 • 哀公》。

5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6 《墨子 • 兼爱中》。

7 《管子 • 重令》。

8 《商君书 • 壹言》。

9 《韩非子 • 八经》。

10 《商君书 • 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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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是为惩奸于未萌，减少犯罪，天下太平，百姓安宁。以上可以看出，从《尚书》记载

开始，各家都将“民”视为自己理论的根本，并且由此开始，在论述其重要意义时，都

从不同角度说明民安、民心向背对政权巩固与国家安稳之重要。

第二，顺应天时民心，主张集权统一。诸子，无论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治理

国家的具体主张有一定分歧，但在集权与统一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儒家主张礼治、德治，

推崇的是西周制度；法家主张法治、君主集权专制；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却大力称颂君

王权威，认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1；墨子提兼爱、

尚同、非攻，只是希望王公大人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榜样，与人民一起服从“天

志”。各家如此主张国家集权而统一，与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如前文

所言，华夏民族人口多生活于奔腾而下的黄河、长江流域和华中、江汉平原及其入海之

地，合力治水一直是生存的迫切需要；适应农耕经济聚族而居的家长制度，成为社会合

力、君主集权的天然基础。而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混战、动荡不安，既影响国家集中统一，

又影响人民生产生活。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混乱的形势下，集中统一是顺应天时与人民

生存的期望。如恩格斯所言：“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

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 正因为集中统一是进步因素，王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反映人民的

期望，便自然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普遍理念。

第三，家国情怀，群体意识。如果说“以民为本”“集中统一”“仁政”是从生存

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侧重于对国家体制从上层提出的要求；基于同样的原

因，孝亲、忠君与友爱的群体意识则是侧重于对臣下与平民的要求。孔子的“仁”和“爱人”

首先从自己修身开始，紧接着便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夫妇，然后由近及远。孟

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泛爱众”4，由此，“仁”发展为“仁

义”。义者，宜、仪，即合乎准则的言行。孔子曾言：“义以为上”5，“义以为质”6。“上”

与“质”，都是对“义”这种品德的肯定。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7 义与利相连

又对立。“仁义”则是舍利而取义。“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

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8 仁义，除以血缘关系连及的家庭、家族之外，还有连结更大范围人

群的理念。“人之生，不能无群。”9 无群“虽有尧舜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成”10。

不仅如此，无群相助，如遇天灾人祸，可能遭灭顶之灾。这就要求人们都能有“以家为家，

1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53 页。

3 《孟子 • 梁惠王上》。

4 《论语 • 学而》。

5 《论语 • 阳货》。

6 《论语 • 卫灵公》。

7 《墨子 • 贵义》。

8 《孟子 • 告子下》。

9 《荀子 • 富国》。

10 《韩非子 • 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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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1 的家国情怀。而这种情怀形成的舍利取义，利他、

利群、利国理念，就能形成战胜艰难险阻的伟大力量。

第四，依法定分，公平公正。获取公平可以追溯到尚处于原始状态先民的生存竞争。

春秋战国废除世卿制度，争战、变法应属群体竞争，某种意义上也是获取公平的表现形

式。当时诸子理想的社会与提出的治国方案，虽都未摆脱等级制，但经济与政治上公平

仍是他们为推动发展不使社会陷入混乱的重要目的。《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孔子将寡、贫与不安相连，充分说明其担心社会经济、政治不

公对社会可能造成危害。问题如何解决？诸子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孔子：“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2 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3 墨子：“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4 这些回答都是对的，但却失于笼统。法家提出的方案则比较

实际，既注意了造成寡、贫与不均、不安的经济方面，主张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了解

决这些问题的政治主张，即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以法律治理国家，定分止纷争，改变旧

制度。商鞅认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便国不必法古”5。韩非提出“古

今异俗”，“世异则事异”6。商鞅在秦国变法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皆作壹而得官爵”7。

所谓“作壹”即专农战，以军功爵等措施激发人们从事农战的积极性。另一重要方面是“壹

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8。商鞅以军功爵奖励耕战，以“壹刑”推进法律适用平等的理念，

尽管是维护封建统治，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旧的制度，但毕竟促进了社会发展，是历史

的巨大进步。

第五，天人合一，友善自然。“人之生，气之聚也⋯⋯故万物一也。”9“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10 这种人与物为一体的观念，与前文所引《周易》的精神是一致的。

由于人与万物皆有灵，人就应“与天地合其德”11，与自然为友。所谓“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12，顺天时，就是其中一方面的要求。中国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风雨

雷电等自然现象是一种征兆，对生产生活适宜的是上天的眷顾，造成灾害的则视为上天

的惩罚。这当然是迷信，但以对天象观测划分时令，经长期实践确定二十四节气，并依

之安排生产和生活，在长期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确有其积极意义，完全可以称之为习惯

法则。至于对山林草木、野生鸟兽与河湖中鱼鳖等悉心保护取之以时的论述则是深刻的。

1 《管子 • 牧民》。

2 《论语 • 尧曰》。

3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4 《墨子 • 兼爱下》。

5 《商君书 • 更法》。

6 《韩非子 • 五蠹》。

7 《商君书 • 农战》。

8 《商君书 • 赏刑》。

9 《庄子 • 知北游》。

10 《庄子 • 齐物论》。

11 《周易 • 文言传》。

12 《孟子 • 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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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大聚》：“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

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为什么重视林木川泽保护？该文进一步解释：“泉深而鱼鳖

归之，草葳木茂而鸟兽归之。”春秋战国时诸子对此认识进一步加深。《管子》：“夫

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1《荀子》：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

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 为了保护，应当“斩

伐养长不失其时”，“以时禁发”3，如此才能做到谷物、龟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其目的是“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4，还是为了民生。这一认识在战国时被正式制

定为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

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 (mi) 卵鷇，毋□□□□□□毒鱼鳖，置网，到七月而纵之。

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5 其意思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砍伐木材，不

准堵塞水道。非夏月，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捕捉幼兽、鸟卵和

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死亡

而需伐木做棺椁的，不受时间限制。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

于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定。

第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很

早就生活着不同习惯的族群，其间存在矛盾与竞争。与此同时，先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

为了生存，和睦、和平是重要条件。“和为贵”6，“和则安”7。“和”由家庭、家族开始，

及于邻里和国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夫妇、六亲，六亲连及宗

族和亲族，而宗族、亲族多与基层政权相连结，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是国家政

权的基础。所以强调“人人亲其亲、长其长”8，孔子将道理说得很明白：“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9 这说明提倡孝亲、敬长，是为了社

会和国家安稳。若实现更广范围的“和”，还要与邻里和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0

俚语“远亲不如近邻”，指的是邻里和睦，遇事可以守望相助。所以称为“国之宝”，

一是说明对内重要，同时也说明国与国之间也要和平相处。《尚书》：“克明俊德，以

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1 这段话将内

部亲善与“协和万邦”对于黎民百姓和平生活的关系讲得很清楚。而要达此目的，就要

有良好的道德。对此，诸子多有论证，重要的集中于“义”。《周易·坤·文言》：“敬

1 《管子 • 八观》。

2 《荀子 • 王制》。

3 《荀子 • 王制》。

4 《逸周书 • 大聚解》。

5 《睡虎地秦墓竹简 • 田律》。

6 《论语 • 学而》。

7 《周礼 • 冬官考工记 • 轮人》。

8 《孟子 • 告子下》。

9 《论语 • 学而》。

10 《左传 • 隐公六年》。

11 《尚书 • 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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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立而德不孤”。墨子：“义者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1《管子·心术上》：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 实现“和”还要“和而不同”3，

意思是说为了与各种人、不同群体和谐相处，在大原则一致前提下，应允许保有不同特

点，如此才能实现《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

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之传承和发展

诸子学说中关于人、人与自然、人的权利与法制、伦理道德理念，与当时及后世社

会制度结合而形成的以儒学为中心、融法墨道各家学说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终成为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和强劲基因。但无庸讳言，受时代局限和立足的阶级、阶层的意识

影响，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可能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诸如，一些人谈及对百姓权利

的保护时，一直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为前提，立足于统治者的立场，以恩赐口吻阐述。

对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前人，不能否定其曾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更不能否定其存在

的超越时代的科学性、人民性。恩格斯曾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

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

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4 依

此认识，对传统文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问题放在特定背景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才能厘清春秋战国之后传统文化中人权理念在不同时期的传承和发展。

（一）封建王朝对诸子人权理念的传承

秦始皇统一全国和汉王朝建立，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在全国确立。此后两

千年至清，王朝虽屡经更替，但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总体上相对稳定。封建君主多

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一定时期内可能倾向于诸子中某一家的观念，不过统治实践要求其

不能只囿于此。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依然任用儒家学者；汉武帝听信董仲舒“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而仍然实行法治。由汉、魏、晋等几代儒家学者努力，经南北朝到

隋唐，终于使从李悝《法经》到《唐律疏议》沿袭了千年的刑杀之书，能“一准乎礼，

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5，寓以慈祥恺恻之意，实现了传统法律“外儒内法”，堪称完

美结合。此后为宋、元、明、清等王朝所传承，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撑。道家提

倡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对封建君主影响逊于儒法，但老子的《道德经》却成为道教的

1 《墨子 • 天志下》。

2 《论语 • 卫灵公》。

3 《论语 • 子路》。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7 页。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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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墨家《墨子》一书，由于反映了基层人民的要求，两千多年来在民间一直流传。

诸子关于人的权利保障理念，诸如忠君、孝亲、尊长、敬老、爱幼等品德，有的融

入法律制度，有的编进学校教材定为科举晋升之必读，也有的成为祖训及道德习惯。这

些理念以不同形式灌输，又以不同形式规制。总之，其重点仍然是人、爱人，肯定人之

重要，不过同时又不能不对人的权利进行诸多限制。整个封建制度下，人们的权利保障

与限制都是相伴而行。为使人们安于此种状态，并发挥其作用，更重视人的正心、修身。

如《礼记·大学》所言“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

治国、平天下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血缘关系，任务一步步更加艰巨，对修身就提出了

更高要求，其中有才干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品德、人格和气节方面，诸如仁爱、济众、

守法、自尊、奉献、忠君等。这种要求在贤臣名士、甚至统治者中都得到了反响。以下

是其中关于仁爱、忠义方面的论述摘录。杨雄：“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

自敬也，而后人敬诸。”2 贾谊：“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3 董仲舒：“仁

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4 刘向：“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

廉。”5 王符：“君子任职则思利民。”6 于谦：“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7 唐甄：“身

死而大乱定，则死之；身死而国存，则死之。”8 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9

徐干：“圣人不敢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不敢以怨仇之忿而废庆赏。”10 诸葛亮：“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

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11 李世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

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2 他们以切身体验承传了传统文化中修身与治

理国家密切相关的理念，为了国家要“鞠躬尽力，死而后已”13。而这种理念通过他们

的言行和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又得到更广泛地传承，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追求公平公正，是诸子人权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百姓推动变革的动力。自秦朝末

年陈涉、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动第一次农民战争开始，公平便是中国封

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和战争争取的目标。战争的结局虽然往往只是使一个个王朝倾覆、

一顶顶皇冠落地，改变了皇帝的姓氏，但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发展。继秦王朝而起

的西汉，在前期废酷刑，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出现了“文景之治”；隋末农民战

1 《礼记 • 大学》。

2 杨雄：《法言 • 君子》。

3 贾谊：《新书 • 修正语上》。

4 董仲舒：《春秋繁露 • 仁义法》。

5 刘向：《说苑 • 政理》。

6 王符：《潜夫论 • 忠贵》。

7 于谦：《忠肃集 • 无题》。

8 唐甄：《潜书 • 利才》。

9 曹植：《白马篇》。

10 徐干：《中论 • 赏罚》。

11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 • 教令》。

12 《贞观政要 • 卷一 • 论君道》。

13 诸葛亮：《后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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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后建立的唐王朝，减轻刑罚，推行科举，实行均田制，出现了“贞观之治”；元末农

民战争后，朱元璋重视法律，严刑惩治贪腐，为明王朝统治奠定了基础；清朝“康乾盛世”

的出现，与李自成起义也有一定关系——起义军的口号是：“均田免赋”“平买平卖”。

从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可以看出，尽管王朝屡经更替，但在诸子思想影响

下，反对恃强凌弱、主张平等相处，反对战乱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以邻为壑、主

张睦邻友好和天下太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如此，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最终塑造

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与品德。正是这种品德和性格，在进入近代同帝国主义侵略与封

建阶级压迫作斗争、争取人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作用。

（二）近代中国对人权理念的发展

进入近代，源于西方文化的人权概念传入中国。与此同时，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

争，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曾几何

时，一个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社会发展的法则。

帝国主义的强权可以令清政府忍气吞声，但不可能让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反抗侵略传统

的中国人民屈服。还是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为抵抗英国侵略而被清政府贬谪到新疆的

林则徐，在赴戍新疆时，就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展示了为国

家甘愿赴汤蹈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民族气节。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社会精英们呼吁平

等，争取人权。康有为曾说：“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予之体，即有自立

之权，上隶于天，人皆平等，无形体之异也。”2 梁启超有言：“人权者，天授者也，故

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3 在爱国家、抗侵略的精神鼓舞下，全国掀起了新一

轮变革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伏阙上书，陈述时弊，奔走启蒙，力主维新变法，希望

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等秘密串联，组织政党，发动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民

主义，期盼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制度。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1911 年辛亥革命推

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此后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根本无意允许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享有他们宣称的人权，而是要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当成他们任意掠夺

的原料基地和商品推销的市场。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1919 年五四运动，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依社会主要矛盾发展，旗帜鲜明地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

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争取民主、自由、人权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并宣布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对人权提出的更高标准。无论是人权主体的范围，还是应享有的权利内容，都更加丰富。

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斗

争中，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人士，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

1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 其二》。

2 《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88 页。

3 梁启超：《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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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

镌刻在竖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的碑文，最后一段如是写道：“由

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碑文是对继承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

不挠的光荣传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念，也是对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昭告：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即人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新中国对人权理念与实践的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照自然和社会客观法则，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在总结近代以来、特别是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权经验的基础上，

经过不断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生

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基本人权的中国特色人权理念。其主要内容是：

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既是对传统文化“以民为本”“利民为本”

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建国初期，农村通过土地改革，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城市通过民主改革，工人成为工厂主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进一步发扬社

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将此提到更

加突出的地位。他说：“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 我们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3

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实现个人、集体、国家，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权利全面发展。生存权与发展权，既指个人生存与发展，也指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

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以食为天”4 的观念。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

吃穿住行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放。”5 这都说明，

维持人的生命及生存是重要的，而无论生存权或发展权的解决都要与国格和人格，也就

是人民的尊严与国家尊严及主权问题密切联系。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

要挨打。帝国主义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百多个不平等条约，一次次割地赔款，就是中国

在积贫积弱时被炮舰威逼下的屈辱。习近平说：“近代以后，中国人民经历苦难，深知

1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 周年座谈会》（2018 年 12 月 10 日），载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video/2018-12/10/c_1210012612.htm，2020 年 6 月 26 日访问。

2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4 页。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4 《史记 • 郦生陆贾列传》。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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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及其影响

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1 他还说：“每个人的前

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2 为了享有生存权、发展权，为了切实享

有充分人权，必须坚持个人、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前进方向。

坚持敬老爱幼、家和邻睦，弘扬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传统文化中的孝亲、

尊长、仁邻、忠君，有封建伦理糟粕，但在当时背景下，并非无合理成分。家是社会的细胞，

既组织生产，又安排生活；既繁衍子孙，又养老送终；在一定情况下还起到社保和安全

作用。忠君，蕴涵忠于某一代帝王，也蕴涵忠于其代表的国家。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 下，家，

尤其在农村，仍有组织生产、安排生活、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重要作用。至于与家相

联的邻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部分。俗语说：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正因如此，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敬老爱幼、家和邻睦，由此衍生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利他、利群的思想，

成为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的根基。上世纪朝鲜战争期间，人民志愿军响亮的

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国情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

权保障事业中仍是伟大的精神力量。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为一体，要爱护自

然万物并应“以时禁发”4、“善用其材”5，既是诸子思想的精华，又是长期生活于农

业自然经济社会的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靠天吃饭”，依每年时令二十四节气安排生

产与衣食住行甚至养生等，充分表明人们对于自然的依赖关系。正是如此，对山林江河

及其所产的保护与开发，早有法律和道德规制。但由于自然变化、战乱破坏等原因，一

个时期以来，空气、水源、土地污染及沙化严重。为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我国《宪法》

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依据《宪法》，

《环境保护法》进一步强调，“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随着中央关于“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尤其党的十八大后将治沙、治山、

治水与治穷相联结，落实承包制，严格责任制，治理迅速见效，水清了，山绿了，空气

逐渐清新，西北、华北沙漠实现人进沙退。沙漠变成的绿洲和青山绿水已开始向人们提

供回报，脱贫与生态环境呈现良性循环。空气无国界，海洋与某些河流与邻国相连。我

国在治理内部环境、减少碳排放量、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及治理海洋

污染等方面，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履行海洋污染治理义务，展现了负责任

的大国风范。

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前文所言《管子·明法》篇提出“以法治

1 习近平：《致“二〇一五 • 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2015 年 9 月 16 日），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17 日，

第 01 版。

2 习近平同志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参见《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
c_113852724.htm，2020 年 6 月 26 日访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 条。

4 《荀子 • 王制》。

5 《荀子 • 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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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应是世界上最先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记录。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3 世纪，春秋战

国相继变法改革。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秦始皇苛法酷刑虽

招致速亡，但“百代都行秦政法”1。实际上，秦王朝及其后建立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

统治中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情况复杂的国家，不以法律治理，维

持统一稳定是不可能的。传统法律除“八议”“十恶”等维护特权的法律制度之外，对

其他民事、刑事案件均规定依法公正处断。从文献记载与历史档案及考古从地下发掘的

司法文书看，执行也是认真的。对于不认真或未认真依法断案的官员，要以故意或过失

出入人罪予以问责。由此，百姓世代崇敬明君圣主，称颂张汤、包拯、海瑞等不畏权势、

坚持依法断案的清官，并由此对国法与“天理、人情”形成为信仰。进入近代，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人民司法制度。新中国在成立后进一步完善了法

律和司法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列为宪法原则。现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正为这

一目标的全面实现而竭尽全力。

坚持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为贵”“和则安”是诸子思想的精

华，也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历史发展和建设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中，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人民和平生活，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

与“和而不同”3 的理念，对内，各兄弟民族友好相处，共同携手建立起强大社会主义国家；

以此为基础，对外，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本着亲仁善邻、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之目的，

我国与印度、缅甸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六

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对国内人权建设和国际人权保障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提

出要重视和平权，重视对和平权的研究。面对世界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他响亮地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指出了新愿景，已经并将继续对包括人

权保障在内的国际局势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从自然法则亦即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

理念进行了梳理。任何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历史沿革中都形成有保障自己权利的理

念和制度。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文字记载从未中断，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无相应的权利保障理念和制度，如此长生不衰、兴旺发展是不

可想象的。是的，人权概念是舶来品。但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是丰

富的，与之相应的权利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

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20 世纪末，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集会称：“人

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4 由此可见

1 毛泽东：《七律 • 读 < 封建论 > 呈郭老》。

2 《论语 • 颜渊》。

3 《论语 • 子路》。

4 澳门人文科学工会 2003 年出版之《孔子语录》（邓思平主编）前言。该书前言称此说为此次集会《宣言》

所载，另一说是此次会议主席开幕式讲话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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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本文所梳理的关于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许多都是孔子等

先秦诸子智慧的结晶。其实，不论是早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国共两党

统一组成的代表团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时，还是 1947—1948 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张彭春先生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都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反对恃强

凌弱、扶助殖民地人民和人权普遍性，以及如何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权理念相融合载入

《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并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新中国建立后，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传承中华文化，在深深植

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权理念基础上，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人权观与人权保障制度。中国坚信自己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理念和人权保障道路，

仍将不断与国际社会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但绝不迷信西方国家人权观念，更不会也不

可能照搬别国的人权制度模式。中国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也充分注意人权的特殊性，坚

持二者有机统一；既尊重个人人权，也尊重集体人权，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

对内遵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对外依照《联合国宪章》《世

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我们坚信，新的历史时代，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

特色的人权理念，将在社会主义人权建设和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中不断发展。这种

理念不仅将有力推进中国人权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而且必然会进一步丰富整个人权理

论和实践，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Natural Law and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Influence

Liu Hain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ural law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s exotic,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has stay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system of human rights also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China firmly believes in its socialist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concept and road, and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natural law,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dea of human rights, view of human rights 
under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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